附件2
企业承诺书
一、本单位（人）提交的材料用于申请闵行区产业政策，本单位（人）自愿将申请材料向依法审批的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，本单位（人）免除上海市闵行区经济委员会的任何责任。
二、本单位（人）对申请表上填写的有关内容和提交的申请材料的合法性、有效性、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且同一项目未重复申报其他财政专项资金。如有虚假或未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等，由本单位（人）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特此承诺。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法人代表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